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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我國重大政商罪犯（如原臺南縣議會前議長

吳健保、原瑞芳鎮前鎮長廖秀雄），屢於發

監服刑前，潛逃國外，嚴重斲傷國家司法威

信。究現行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後被告發監執

行前，院、檢之聯繫機制為何？如何確實掌

握刑事案件被告之行蹤？現行防範被告潛逃

所採取之相關配套措施是否適當？檢警啟動

監控機制之時點及條件為何？如何澈底避免

類此情事再度發生？相關機關有無行政違失？

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我國重大政商罪犯經法院判決有罪定讞，於發監執

行前潛逃之問題，由來已久。舉其犖犖大者，如前立法

委員羅福助、江連福、前立法院長劉松藩、前高雄市議

長朱安雄、前彰化縣議長白鴻森、前廣三集團總裁曾正

仁、前中興銀行董事長王玉雲、前交通銀行董事長梁成

金等重大政商罪犯，皆於判刑定讞後潛逃國外或大陸地

區，引發民怨甚深，嚴重打擊司法威信。法務部為防止

重大政商罪犯於執行前逃匿，雖建立防逃機制並訂頒相

關之作業規定（該部於 93 年 1 月 8 日訂頒「刑事案件

確定判決執行聯繫作業要點」，94 年 8 月 26 日修正為

現行「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實施

以來，確有相當成效，近來諸如總統府前副祕書長陳哲

男、前立法委員徐志明、顏清標、台中市議會前議長張

清堂、前檢察官許良虔、洪家儀、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

……等重大政商及貪污罪犯，均在防逃機制之啟動下，

入監服刑，第一線執行防逃監控之檢警調人員維護司法

公信力所付出之辛勞及努力，應不容抹煞。然少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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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罪犯逃匿之案例仍時有所聞，顯示防逃機制之運作

有檢討之空間。民國（以下同）103 年 8 月及 104 年 2

月又陸續發生原臺南縣議會前議長吳健保及原瑞芳鎮

前鎮長廖秀雄於判決確定後逃匿等情。經約詢司法院刑

事庭副廳長李麗玲、調辦事法官呂煜仁；最高法院法官

王復生；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行政庭長周盈文、

科長高柑柏、股長蔡慧娟；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

高檢署）檢察長王添盛、檢察官壽勤偉、林勤綱；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長周志榮

、主任檢察官王正皓、林士淳；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

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長費玲玲、襄閱主任檢察官

蔡麗宜；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署）

前檢察長涂達人（現調任法醫研究所所長）、執行檢察

官唐道發、書記官謝易芬；法務部調查局副局長潘鴻謀

（已退休）、林玲蘭（經濟犯罪防制處處長升任）、廉

政處處長劉復興、副處長伍榮春、國安社防科科長洪德

昌、該局臺南市調查處處長萬家佛、科長劉建軍、調查

專員黃立帄；新北市調查處處長黃迪熹、科長司德釗；

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蔡俊章、刑事警察局副局長黃嘉祿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陳子敬、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朱宗泰、歸仁警分局分局長蔡丁賢等人到院說明，並調

閱相關卷證資料，業經調查竣事。茲綜整調查所得臚列

意見如下： 

一、吳健保及廖秀雄均屬身分特殊之政治人物，所犯之罪

嚴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且均有另案被判處重刑，

參酌各項跡證，顯可認為有逃匿之虞。然相關案件於

偵審期間，檢察機關皆未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

聯繫作業要點」辦理，甚至全國近二年來無任何層報

檢察總長列管之案件。法務部未督導所屬一、二審檢

察長確實層報及管考應採防逃作為之重大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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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重大違失。 

    按現行防範特定重大刑事案件被告逃匿機制之

設計，乃責由一、二審檢察署檢察長對於嚴重侵害國

家或社會法益或於社會治安、經濟秩序有重大危害之

特定具體個案（下稱特定刑事案件），認被告有逃匿

之虞者，於偵查、審判及執行前，應層報檢察總長核

列後進行管制，定期提報偵查、審理進度，認被告確

有逃匿之新事證時，應適時向法院提出聲請羈押、限

制出境或其他強制處分（參見「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

匿聯繫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6 點）。法務部 94 年

11 月 27 日新聞稿
1
亦指出，為防杜重大經濟金融案件

被告潛逃出國，特定刑事案件於貣訴時，地檢署即應

建檔列管，記載一、二審審理狀況，送最高法院檢察

署控管，蒞庭公訴檢察官應充分掌握被告狀況，必要

時，聲請法院羈押或再加重保，以及限制出境。又鑑

於重大政商罪犯相繼於法院判決確定後逃匿，嚴重影

響司法信譽，本院第三、四屆委員多次就相關案件立

案調查，要求法務部應督導所屬落實「防範刑事案件

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法務部於 94

年 3 月 3 日函復本院表示
2
，業督導高檢署函知二審檢

察官，對於被告未羈押而經提貣公訴之案件，應於貣

訴時提具意見，層請檢察長裁示是否依據上揭規定列

管追蹤等語，經查： 

(一)法務部未釐定「特定刑事案件」之認定標準並督導

所屬檢察機關建立管考機制，近二年來未有層報檢

察總長核定後進行管制之案件，致使上開防逃聯繫

作業要點所定之層報機制，形同虛設： 

                                      
1
 法務部 94 年 11 月 27 日新聞發布「施部長有關防止重大經濟金融案件被告潛逃出國談話要

點」網址：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7584&ctNode=27518&mp=001，查閱日期：

104 年 6 月。  
2行政院 94 年 3 月 3 日院臺法字第 0940007351 號函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7584&ctNode=27518&mp=001，查閱日期：104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7584&ctNode=27518&mp=001，查閱日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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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最高法院檢察署資料，101 年迄今，一、二審

檢察長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層報該署之「特定刑事案件」計有 6 件，經該署

分案由專責檢察官審核後，均函復各該檢察署依

「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 2 點

第 2 項但書自行辦理在案。然查該 6 案均為 102

年 9 月前所層報，近 2 年來，一、二審檢察機關

並未層報任何「特定刑事案件」。又各檢察機關內

部之管考規定方面，依法務部函復資料，僅有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及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自行

訂定「辦理刑事確定判決案件確保執行作業要點」，

要求檢察官於辦理相關案件時，應於提貣公訴時

簽報檢察長核閱，奉核後由文書科層報檢察總長

核定後列管。其中臺南地檢署鑑於重罪之貪污案

件常伴隨有逃亡之高度可能，由該署肅貪執行小

組於每季召集檢、調、政風人員開會時，將特定

刑事案件確定判決確保執行之相關事項列為報告

內容，促請檢、警、調、政風機關對於特定刑事

案件被告可能逃匿之事證提高注意並防範於未然，

相關做法應值得肯定。然其他各地檢署及二審檢

察機關未函報相關之管考作為，顯示「防範刑事

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所設計之層報機制

未落實執行，法務部之督導作為，明顯不足。 

２、本院前於 102 年專案調查防逃機制之運作時，認

為「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 項所稱之「特定刑事案件」有欠明確，難

符實務所需，建議法務部研議明確之定義。惟法

務部表示防止被告逃匿機制之啟動，應依具體個

案對於國家或社會法益或社會治安、經濟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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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程度等綜合判斷，由一、二審檢察長層報最

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審核後，認有必要時，將

案件建檔列管，尚難訂定一致之標準等語
3
，而迄

未檢討修訂。本案調查期間，高檢署亦表示擬向

法務部建議參考「檢察機關辦理重大刑事案件注

意事項」第 2 點規定，仿「重大刑事案件」採列

舉規定。法務部始表示，因事涉一、二審檢察機

關解釋適用本要點之方式，將交由高檢署研提議

案，擬交本（104）年度一、二審檢察長會議中討

論等語。法務部店宕多年未釐定前揭「特定刑事

案件」之定義，亦未督導所屬檢察機關參酌臺北

地檢署及臺南地檢署之作法，建立重大刑事案件

在偵審期間防範被告逃匿之管考機制，致上開要

點所設計之層報機制形同虛設，核有重大違失。 

(二)吳健保及廖秀雄均屬身分特殊之政治人物，所犯之

罪嚴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且均有另案被判處重

刑，又衡酌其等之年齡、職業、地位、健康情形、

家族關係等，不無逃匿之高度誘因，然該等案件於

偵審期間，相關檢察署均未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

逃匿聯繫作業要點」審酌是否層報檢察總長核定列

管，亦未指揮司法警察蒐報相關事證： 

１、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5 點規定，檢察長對於被告有逃亡之虞之

「特定刑事案件」，得指定專案檢察官專責辦理防

範被告逃匿之相關事宜。專責檢察官得指揮司法

警察對被告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

情形，進行必要之觀察及動態掌握。至於所謂「逃

亡之虞」之認定，依法院實務見解，被告因重罪

                                      
3
 行政院 102 年 11 月 4 日院臺法字第 102005821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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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依其所涉犯罪情節及次

數，可能期待之刑罰制裁更為嚴厲，逃亡誘因也

隨之增加而應認為有逃亡之虞（參見臺灣高等法

院 104 年度聲字第 2410、1774 號等裁定）。又刑

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有逃亡

之虞」，係指依具體個案之情況事實，可合理推測

被告有意逃避刑事追訴、執行者，而定有無逃亡

之虞，其審酌事項，包括犯罪情節之輕重，被告

之年齡、職業、地位、健康情形、家族關係、住

居所、前科、犯罪前後之狀況及有無逃亡紀錄等

情況判斷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度抗字第 67 號裁定）。僅憑被告按時到庭應訊

此單一事實，尚不足以做為解除限制出境或撤銷

羈押之理由，應斟酌個案情節決定（參見臺灣高

等法院 104 年度抗字第 410、115 號等裁定）。 

２、原臺南縣議會前議長吳健保及原瑞芳鎮前鎮長廖

秀雄先後於判決確定前潛逃，高檢署均辯稱吳健

保、廖秀雄於歷次法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皆準

時到庭，並無任何具體跡象顯示有逃匿之可能，

故未層報檢察總長列管等語。惟查，吳健保因指

揮職棒簽賭集團，收買、恐嚇、毆打多名中華職

棒球員於職業棒球比賽中配合打假球詐賭，經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於 99

年 2 月 10 日提貣公訴，該案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

100 年 6 月 30 日判處吳健保有期徒刑 7 年，103

年 8月 13日高院判處吳健保不得易科罰金部分，

定執行刑 3 年 2 月。得易科罰金部分，定執行刑

有期徒刑 3 年 3 月於判決時確定；廖秀雄因挪用

中油補助款，於 103 年 7 月 1 日經臺灣高等法院

（下稱高院）以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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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 2 年 10 月，並於 104 年 1 月 8 日經最高

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二人所涉案件分別經法

院核列為「矚」及「重」字刑事案件。而吳健保

除上開詐欺、恐嚇等罪案，另涉及曾文溪疏浚工

程盜採砂石案，經臺南地檢署於 93 年間貣訴，103

年 5 月 10 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

高分院）以其共同連續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判

處有期徒刑 3 年 4 月（該案於 104 年 6 月 11 日最

高法院判決撤銷發回，現由臺南高分院審理中）；

廖秀雄除上開挪用中油補助款案，其另涉之台電

採購弊案，亦經臺南高分院於 103 年 2 月 12 日判

處有期徒刑 9 年，並經最高法院於 104 年 3 月 26

日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是二人均另案被判處重刑，

其等如入監受刑，將面臨漫長刑期。況吳健保尚

有為其子吳○寰競選民意代表之選舉操盤、固樁

等特殊因素；廖秀雄經事後據調查局查報，其親

屬在大陸廈門經商設廠，頗有資力，廖某疑潛逃

至大陸地區等情。考量吳健保、廖秀雄均屬身分

特殊之政治人物，所犯案件嚴重侵害國家、社會

法益，對社會治安有重大危害，該二人又另案被

判處重刑，且二人曾長期擔任民意代表、民選首

長，累積深厚之人脈及資力，客觀上顯非無逃亡

之虞。依前開規定，一、二審檢察長應審酌是否

層報檢察總長核定列管，當無疑義。然上揭案件

均查無承辦檢察官或蒞庭檢察官有任何評估報告，

亦未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查報相關情資；檢察長未

掌握案件偵審進度及時作出判斷，且無任何管考

紀錄，顯有違失。 

３、至於相關案件審判期間，法官何以未依刑事訴訟

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裁定收押乙節，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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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部分，詢據王復生法官表示，其承審該案時，

吳健保有一段時間在臺南的假球案執行中，依刑

事訴訟法第 117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同法第 117 條

第 1 項規定，訊問被告為限制住居等處分後，除

有同法第 117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列事由新發生，

否則不能再為新的強制處分。吳健保雖還有另外

一案，但第一審沒有羈押或具保，其審酌無新事

由，故無從再行羈押吳健保或具保等語。考量吳

健保在法院審理期間已限制住居並均遵期到庭，

其雖未於 103 年 8 月 13 日宣判時到庭聆判，然依

刑事訴訟法第 312條規定，被告本得不到庭聆判，

且依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事後查報，吳健保於 8

月中旬獲悉高院判決確定後，即鮮少在公開場合

出現（見臺南地檢署 103年 9月 9日吳健保詐欺、

恐嚇等罪案確保執行會議臺南市調查處科長賴明

聰職務報告）；而廖秀雄挪用中油補助款案係於

104 年 1 月 8 日判決確定，在此之前，廖秀雄於

偵審期間均遵期到庭，接受審判。依調查局新北

市調查處事後查報，廖秀雄係於 104 年 2 月 10

日前後之檢察官指揮執行期間，由新北市貢寮區

漁港偷渡至大陸地區，亦即無事證顯示二人在刑

事審判程序中逃匿，尚難遽指法院於審判期間未

裁定羈押涉有違失。 

(三)綜上，核列並層報「特定刑事案件」屬一、二審檢

察長之職權。為確保防逃機制之落實，法務部應切

實督導所屬檢察機關就被告身分特殊之重大刑事

案件，於偵查、審理期間及執行前，審酌有無列管

之必要性，並適時提具書面意見層報檢察總長，以

明權責。惟法務部迄未建立特定刑事案件之認定標

準，亦未督導所屬落實管考，致近 2 年來各檢察機



9 

 

關未層報檢察總長核列任何案件，防逃機制顯已流

於形式。又原臺南縣議會前議長吳健保及原瑞芳鎮

前鎮長廖秀雄均屬身分特殊之政治人物，具多方人

脈及資力，該二人所犯刑事案件嚴重侵害國家、社

會法益，對社會治安產生重大危害，二人於相關案

件審理期間，復因另案被判處重刑，顯有逃亡的高

度可能性。高檢署均僅以二人於法院審理時遵期到

庭為由，怠於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

要點」相關規定審酌是否層報列管，亦未蒐報其等

可能逃匿之情資及事證，核有重大違失。 

二、法務部放任各檢察機關未經檢察總長審核，逕依院檢

聯繫通報機制，濫行啟動防逃機制，致第一線辦案之

檢警調人員不堪負荷，嚴重排擠治安能量，並影響有

啟動防逃必要案件之執行成效，核有違失。 

(一)承上所述，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

點」規定，相關機制之啟動應由一、二審檢察長審

酌具體個案之危害性及被告逃匿可能性，依權責層

報檢察總長核定後辦理，並應由各檢察署檢察長掌

握案件偵審進度，及指定專案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

機關蒐報被告逃匿之事證，適時行使強制處分，以

確保刑罰之執行。惟因最高法院原則上並不開庭，

檢方難以及時獲悉案件定讞時點，故法務部於 93

年 1 月 8 日訂頒「刑事案件確定判決執行聯繫作業

要點」後，最高法院隨即於 93 年 12 月 14 日訂頒

「最高法院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

知最高法院檢察署辦理要點」，規定最高法院於重

大刑事案件判決確定（評議）後公告主文前，先將

確定判決之案號、主文傳真至最高法院檢察署，由

該署層轉貣訴之地檢署。地檢署接獲上開案件之案

號、主文，確認案件已判決確定，並查明被告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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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後，召集轄內司法警察機關進行防逃監控作為

。至於二審定讞之案件，依防逃作業要點第 6 點之

規定，檢方本得依蒞庭程序掌握案件之審判進度，

法務部於 94 年 11 月 27 日亦指示高檢署及各高分

檢署，應注意與二審法院聯繫列管之案件有無上訴

，一經確定應立即通知一審執行，防止潛匿；如上

訴三審，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與最高法院聯繫，一

經判決（即確定）即電話通知最高法院檢察署立即

發交相對應之地檢署執行。101 年 5 月 10 日司法院

向本院表示，若檢察機關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

匿聯繫作業要點」通知法院者，法院均於判決公告

同時通知相對應檢察署，俾其採取因應措施
4
。足見

防逃作業機制就案件定讞時，院檢間應採取之聯繫

作為，已有明確之規範。 

(二)吳健保逃匿案發生後，高檢署以公訴檢察官依法並

無聆判之義務，僅聆判尚無從知悉是否判決確定等

理由，認為確保執行仍須由法院告知宣判後發動，

協調高院參照最高法院上開作法，就社會矚目之二

審判決確定案件，應於判決宣示後將判決主文函知

高檢署。高院遂於 103 年 10 月 7 日訂立「臺灣高

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即時通知臺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惟依高

院上揭要點第 2 點規定，應通知之案件範圍頗大，

包括被告具一定身分之案件、檢察機關函請通知之

特定案件及承辦合議庭認有通知必要之特定案件

外，尚包括司法院訂頒「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

審速結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1 項、第 2 項所列之重

大刑事案件，且不限於有罪判決確定，凡案件審結

                                      
4司法院 101 年 5 月 10 日院台廳刑一字第 101001197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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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均應行通知。實施以來，上級檢察機關依院檢聯

繫機制逕行通知地檢署確保執行之案件大幅增加。

依法務部調查局函報之資料，該局 99 年迄今執行

防逃勤務之統計情形，分別為：99 年度 2 案 4 人、

100 年度 1 案 1 人，101 年度 12 案 18 人，102 年度

22 案 25 人，103 年度 24 案 38 人， 104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27 日已增加為 27 案 100 人；又法務部調

查局表示，過去除曾依臺北地方法院指揮，對審理

中交保之被告王○麟執行 24 小時「同行監督」外，

其他防逃監控勤務均限於已判決定讞之受刑人為

之，高院上揭要點訂定後，104 年 1 至 8 月已有未

確定判決計 10 件 53 人應執行防逃勤務，其中新北

市調查處即依據新北地檢署指揮，執行尚未判決確

定案件 9 案 52 人之防逃作業，現行作法已超過該

局各處站負荷。而「裁判之執行」非該局法定職掌

事項，該局亦未編列相關預算，相關勤務欠缺法源

依據，在法律面、制度面、執行面、財務面均造成

極沈重之負擔，嚴重影響各外勤處站正常工作之運

用。又各外勤處站雖於各地檢署肅貪執行小組會議

一再反映，然均未獲回應等語；前述情形，各警察

局、分局亦有相同執行窒礙。 

(三)對此，法務部、高檢署均坦承實務運作之現況，可

能造成檢、警、調不堪負荷，及影響確實有確保執

行防逃之案件執行成效。惟辯稱係因高院上揭要點

事先未徵詢檢方意見，不當擴大防逃機制適用之案

件範圍，且二審法院未確定之「重」、「矚」字案

件量極大，除無須經檢察總長審核通過外，亦不分

案件判決確定與否均予通知所致。然據高院表示，

該要點僅係為「督促」、「提醒」檢方善盡「防範

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規定之防逃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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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高院將案件之宣判日期、判決結果即時通知檢

方後，應由檢察機關視情形斟酌是否啟動防逃機制

，共同防範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被告逃匿，以

免影響社會觀感等語。 

(四)按有罪判決確定後，被告之身分已轉變為受判決人

或受刑人，而判決之執行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本屬

檢察官之職權，檢察機關仍應依法務部訂頒之相關

規定，依權責審酌對被告施以防逃監控之必要性。

所稱高院相關作業要點前未與檢方協商，不當擴大

防逃機制適用之案件範圍等節，顯非適切之論據。

且「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明定，

防逃機制須由一、二審檢察長審酌後層報，經檢察

總長核定後啟動，考量其規範目的，除在落實防逃

作業之執行，並有合理兼顧治安資源之意涵。然目

前二審檢察署於接獲二審法院審結之通知後，即由

承辦檢察官批示通知地檢署確保執行，而地檢署收

受上級檢察機關指示辦理之傳真公文後，僅能依指

示召集轄內治安機關編排勤務進行防逃作為，不能

再行審酌有無執行之必要，因而有諸多確保執行之

案件係對於尚在監服刑、被判處罰金或緩刑之被告

通知啟動防逃，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函

報 104年檢方發交之防逃案件函文影本在卷可資證

明。法院亦有一面將原本在押之被告撤銷(或停止)

羈押，一面以進行單傳真地檢署之方式，通知檢方

，檢方亦據以啟動防逃監控之情形。因此，法務部

調查局表示：「防逃勤務僅淪為負責執行之機關將

被告逃匿風險轉嫁至司法警察機關承擔」，並非無

據。對此情形，法務部雖坦承對於尚未判決確定之

案件進行防逃監控，期間之長短將繫於判決何時定

讞，所耗費之人力、物力、時間難以估算，然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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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導正所屬確依該部訂頒之「防範刑事案件被告

逃匿聯繫作業要點」辦理，核有違失。 

(五)綜上，院、檢為及時對重大刑事案件之受刑人啟動

防逃監控，雖已建立聯繫通報之機制，惟其運作方

式與「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明顯

不符，導致各地檢署及司法警察單位確保執行之案

件量暴增，除排擠治安能量，並影響有防逃必要案

件之執行成效，法務部允應深入檢討改進。 

三、吳健保詐欺、恐嚇等罪案之二審承辦檢察官林勤綱、

壽勤偉未確實交接法庭活動所得及訴訟資料，亦未將

審判進度陳報檢察長，致檢察長無從考量是否應啟動

防逃機制，該案高院於 103 年 8 月 13 日宣判並定讞，

迄臺南地檢署於同年 9 月 4 日另案獲悉異狀主動詢問

，高檢署始於同年 9 月 5 日商請高院提供判決主文並

啟動防逃機制，惟相隔已逾 3 週，受刑人吳健保早已

逃匿無蹤。法務部及高檢署未切實督導檢察官落實公

訴之實行，洵有違失。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自 92 年改採「改良制當事人

進行主義」後，檢察官在法庭上負有實質之舉證責任。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雖少有偵查業務，然依刑事

訴訟法第 364 條、第 369 條規定，第二審採覆審制度，

同時具有解釋法令、審查事實誤認及量刑不當等救濟

當事人之目的。在此等目的下，重大矚目之刑事上訴

案件，仍需藉由二審資深並具有豐富經驗之檢察官蒞

庭，始能掌握繁雜案件事實爭點及法律關係，從而積

極追訴犯罪，協助法院發現真實。實例上，二審蒞庭

檢察官於實施公訴時主動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就法律

及事實詳為論告之案例繁多，值得喝采者不在少數（

參見法務通訊第 2731、2732、2733 期慶啟人檢察官所

著「談一則舞弊案件之二審公訴」、第 2737、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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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林志峰檢察官所著「變調的青春」、第 2743、2744

、2745 期林志峰檢察官所著「失去徽章的檢察官」、

第 2767 期林志峰檢察官所著「孩子！安息吧！」所載

之案例，各該檢察官於實行公訴時之用心，躍然紙上）

，且二審檢察機關針對重大或繁難案件組成公訴團隊，

提出詳實之論告書及補充理由書，於交互詰問及論告

時提出詳實具體之意見，因而成功說服法院撤銷改判

之案例眾多，已有顯著之成效，值得肯定。惟本案二

審檢察官實行公訴有未確實交接法庭活動所得及訴訟

資料之情事： 

(一)本案高院 103 年 8 月 13 日宣判時，林勤綱檢察官

在庭聆判，自已知悉吳健保有罪判決定讞，惟林勤

綱檢察官疏未將吳健保有罪判決確定之事項交接

予壽勤偉檢察官，而壽勤偉檢察官身為該案事務分

配檢察官，對於該案是否判決確定，未加聞問，毫

無作為。嗣臺南地檢署於同年 9 月 4 日因另案查悉

異狀，主動詢問新北地檢署，高檢署始於同年月 5

日緊急商請高院提供判決主文並啟動防逃機制，惟

吳健保已逃匿，迄今仍無法確切掌握行止。林、壽

二位檢察官怠忽職守，洵有疏失： 

１、吳健保詐欺、恐嚇等罪案係於 103 年 5 月 9 日、6

月 20 日及 6 月 27 日進行審判程序，均由林勤綱

檢察官到庭實行公訴，有如前述。至於該案於 103

年 8 月 13 日宣判時，高檢署檢察官是否在場，該

署雖函覆本院稱該署檢察官並未至高院專 1 法庭

聆聽本案之宣判等語。該署林勤綱、壽勤偉檢察

官於本院約詢時亦堅稱未在場聆判或未在專 1 法

庭聆判等語，然經本院提示宣判庭譯文並宣讀要

旨後，林勤綱檢察官始坦承因其配置真股潘法官，

103 年 8 月 13 日上午適逢星期 3，真股係在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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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開審理庭，其因而在場等語。所述與當日高

院第 14 法庭庭期表所載相符。亦即本案於 103

年 6 月 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審判長當庭諭知訂於

103 年 8 月 13 日宣判，蒞庭檢察官林勤綱並未將

之交接予承辦檢察官壽勤偉，而承辦該案之壽勤

偉檢察官，亦未掌握該案審判進度，又宣判當日

林勤綱在場聆聽判決，依檢察一體原則，應認為

高檢署已知悉吳健保有罪判決定讞，然二人均未

報請檢察長為適當之處理。 

２、高檢署解釋，檢察官並無到庭聆判之義務，本案

主文內容涉及附表，若未受法院通知，僅聆聽判

決主文無書面資料，無從判斷該案是否屬不得抗

告或不得上訴第三審等語。惟據高院表示，該案

因受社會矚目，宣判時有部分被告、媒體及二審

蒞庭檢察官到庭聆聽判決結果，且宣判當日已將

判決主文及主要理由以新聞稿方式告知媒體，並

上網公告，檢察官已得知宣判結果。又刑事訴訟

當事人（檢察官或自訴人及被告）均不爭執被告

所犯係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所列二審確定之案件，

一經宣示或公告判決，該案件即已確定等語。詢

據王復生法官表示，本案繫屬二審的部分皆無得

上訴第三審的法條，審理過程中檢方及辯方皆未

爭執過是否得上訴第三審等語。而檢察官既依法

負有實行公訴之義務，對於當事人有無爭執法院

所適用的法條，及該案是否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

案件，自不能諉為不知，高檢署上揭辯解，尚難

成立。 

３、高檢署又解釋，本案係新北地檢署於 103 年 9 月

4 日接獲臺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詢問已否判

決確定，新北地檢署雖立即查詢吳健保之刑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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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查註紀錄表、執行案件資料表、前科表及戶籍

資料，惟均無從得知該案已否判決，無從判斷該

判決是否確定，經高檢署及新北地檢署向高院索

取判決書，高院於 103 年 9 月 5 日以高院院欽刑

寧 100矚上易 6字第 1030111213號函檢附判決主

文公告及判決附件一部分，函知高檢署該案已判

決確定，另緊急印製判決書 3 份於 103 年 9 月 5

日下午送達高檢署，高檢署立即於當日函知新北

地檢署注意確保執行等語。然詢據高院周盈文庭

長及承辦之高柑柏書記官表示，該案宣判後，主

文經刑事紀錄科資料中心彙整當日全部公告主文

後，於當日下午 4 點張貼於該院刑事庭大廈門口

之公告欄，上傳司法院網站判決主文約需經半日

作業流程，本案相關張貼及公告登錄時程並未遲

店，又該案屬社會矚目案件，該院並發布「新聞

稿」說明判決主文及主要理由，張貼於司法院網

站首頁「司法新聞」項下，有該院提出之函文、

簽呈、研考科檢查報表、檢查表等影本可稽。並

表示高檢署所稱查詢之各項資料表及記錄表，係

檢方內部資料庫之資料，而吳健保之前科表則係

判決正本於 103 年 9 月 5 日印製完成用印後，送

交刑事紀錄科專責人員登錄等語，足見吳健保案

判決後，高院之公告作業並無遲店，並已於判決

當日發布新聞稿對外說明，自難認為有何違失。

且該案判決前，高檢署並未依「防範刑事案件被

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規定函請高院於判決時再

行通知，加以 103 年 8 月 13 日宣判時，該案蒞庭

檢察官林勤綱在庭聆聽判決，依檢察一體原則，

自應認為高檢署已於宣判時知悉吳健保有罪判決

定讞。從而高檢署主張司法院新聞稿及網站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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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定之正式公文書或判決書，非該署之查證網

站，其內部資料庫查詢未顯示相關資訊，無從知

悉本案已判決確定等節，均非可採。 

(二)高檢署認為檢察官無須於法院通知之宣判期日到

庭聆判之見解，不利於掌握判決確定之時點，易產

生防逃機制之疏漏，允應檢討改進： 

１、高檢署雖主張依刑事訴訟法檢察官於法院宣示判

決時，並無到庭聆判之義務，然刑事訴訟法第 280

條規定：「審判期日，應由推事、檢察官及書記官

出庭。」又法務部訂頒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

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23 點規定：「檢察官有

實行公訴之職責。對於提貣公訴之案件，應於法

院通知之審判期日始終到庭……。」上開條文所

謂之「審判期日」，應包含「審理」及「宣判」期

日
5
。雖刑事訴訟法第 312 條規定：「宣示判決，

被告雖不在庭亦應為之。」但該條僅允許被告缺

席宣判，並未規定檢察官亦得不到庭聆判。詢據

高院周盈文庭長亦表示，一、二審檢方應知悉並

掌握審判進度等語。是故高檢署所持見解，不利

於掌握判決確定之時點，易產生防逃機制之疏

漏。 

２、高檢署又表示，吳健保詐欺、恐嚇等罪案於 103

年 8 月 13 日宣判前，法院並未以書面通知該署檢

察官宣判日期；壽勤偉檢察官表示，吳健保案最

後一次審判庭時審判長僅說明宣判日期，但未說

明應到何庭聽判，現行審判筆錄皆未說明宣判地

點等語。惟查，該案於 103 年 6 月 27 日辯論終結

前，審判長已當庭諭知宣判期日，而該案在第 14

                                      
5
 請參林鈺雄，刑事被告有無到庭聽判之義務？月旦裁判時報，39 期，2015 年 9 月，第 5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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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宣判之宣判通知，係記載於高院真股開庭通

知表（當日係高檢署玄股林勤綱檢察官對應真股

法院開審理庭）上通知林勤綱檢察官，有審判筆

錄及高檢署 103 年度調字第 436 號查復書足稽。

詢據王復生法官表示，該案言詞辯論與論告之檢

察官皆為林勤綱檢察官，且言詞辯論終結時林勤

綱檢察官在庭，法院認知皆由林勤綱檢察官蒞庭，

實務上言詞辯論終結時雖不會指明在何一法庭宣

判，但當天庭期表會公告宣判的法庭等語。該案

審判長既於言詞辯論終結時諭知宣判日期，且高

院於開庭通知表上已註明宣判之地點，通知到庭

執行職務之檢察官，為掌握法院審判之進度（因

為亦有再開言詞辯論甚或再行準備程序之可能），

檢察官自有到庭聆判之必要。是故，高檢署所持

檢察官無需到庭聆判之見解，不利於正確掌握判

決確定之時點，易衍生判決確定而未及時啟動防

逃機制之疏漏，允應檢討改進。 

(三)綜上，吳健保詐欺、恐嚇等罪案之被告身分特殊，

經法院列為社會矚目案件，另案復受重罪判決，且

鑑於重大政商罪犯於判決確定後，較一般被告有較

高之逃匿可能性，檢察機關為保全刑罰之執行，應

考量是否及即啟動防逃機制，然該案二審之林勤綱

檢察官於宣判時在場，未及即陳報檢察長；承辦該

案之壽勤偉檢察官亦未掌握法院審判進度，無所作

為，完全不知應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

業要點」及法務部 94 年 11 月 27 日指示，與高院

聯繫及時通知案件之審結及判決情形，致檢察長無

從審酌是否應啟動防逃機制。而高檢署認為檢察官

無須於法院通知之宣判期日到庭聆判之見解，易產

生防逃機制之疏漏，引致國家刑罰權落空，核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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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四、基隆地檢署於 104 年 1 月 8 日接獲上級指示廖秀雄確

保執行之傳真公文後，未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

聯繫作業要點」邀集轄內司法警察機關召開監控會議

，建立聯繫帄臺並協調分配監控措施，僅由執行檢察

官函交新北市調查處辦理，期間亦疏於掌握瞭解，消

極失當，致廖秀雄得以趁機潛逃出境，核有重大違失

；法務部未切實督導各地檢署執行防範受刑人逃匿工

作，致防逃機制徒具形式，無法發揮應有功能，亦顯

有怠失。 

(一)按「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 3 點

規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為防範前點第 2

項特定刑事案件被告逃匿，得邀集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署長、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法務部調查局局長、

國防逃憲兵司令部司令及指揮偵辦之檢察署檢察

長共同組成專案小組辦理之。但案件宜由指揮偵辦

之檢察署辦理時，得由該檢察署檢察長召集轄區之

司法警察機關辦理之」，明定各檢察署檢察長負有

召集防逃會議之權責。又實務運作上，詢據法務部

調查局表示，因檢方發交司法警察機關之防逃案件

繁多，個案性質不同，防範受刑人逃匿之具體事項

有異，故司法警察機關於收受地檢署確保執行之公

文後，均先行派員瞭解受刑人之行止及生活情形，

彙整後函復發查之地檢署，再由該地檢署檢察長或

其指定之主任檢察官視案件性質，邀集相關人員召

開防逃會議，指揮並協調各治安機關，決定監控方

法及採行適當之防逃措施。又該防逃勤務應以檢察

署為指揮帄臺，協調轄區司法警察機關執行等語。 

(二)經查，基隆地檢署前檢察長涂達人於 104 年 1 月 8

日收受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檢署指示防範廖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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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匿之傳真通知後，交由執行科辦理，執行檢察官

唐道發雖於當日以最速件行文海巡署海岸巡防總

局、新北市瑞芳戶政事務所，另函請法務部調查局

新北市調查處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

要點」派員監控廖秀雄，並於同年 1 月 14 日函覆

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檢署，稱本案業依「防範刑事

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處理，餘查無防範廖

秀雄逃匿之實際作為。該案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

查處於收受檢方公文後，指派所屬實地訪查，於 104

年 1 月 19 日函報基隆地檢署廖秀雄之現居住地址

及使用手機門號，並於當日主動聯繫該署書記官謝

易芬，但僅獲告知：「因院方尚未將卷宗送回該署

，故未能知悉電詢事項，一旦知悉將立即電告該處

」等語；同年 1 月 22 日承辦檢察官唐道發收受全

案卷宗，核發傳票傳喚廖秀雄於春節後之 104 年 2

月 26 日到案執行；104 年 2 月 25 日新北市調查處

再次主動聯繫謝書記官，亦僅獲告知：「廖秀雄於

隔(26)日執行，刑期為 2 年 10 月，若廖秀雄未到

案執行再復知該處」等語；迨 104 年 2 月 26 日廖

秀雄未到案執行，承辦檢察官始核發拘票請員警按

址拘提，104 年 3 月 4 日因傳拘無著發布通緝。惟

基隆地檢署並未通報新北市調查處廖秀雄傳拘不

到之情形，嗣後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函告新北市

調查處廖某疑似偷渡潛逃大陸後，該處始於 104 年

5 月查悉廖秀雄已於 2 月 10 日前後，以 80 萬元之

代價，由新北市貢寮區漁港偷渡至大陸地區。 

(三)詢據基隆地檢署前檢察長涂達人（104 年 5 月 7 日

調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坦承，廖秀雄係基隆

地區矚目人士，本案屬重大矚目案件，該署於 104

年 1 月 8 日收受高檢署確保執行之公文，執行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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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有向伊報告。惟辯稱：如該案在其檢察長任內偵

辦，伊會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層報。伊認為本案由執行科處理，執行科主任檢

察官或執行檢察官如簽請其召開監控會議，伊一定

會召開等語。執行檢察官唐道發述稱：伊當時未掌

握廖秀雄親屬在大陸經商之情資，伊 104 年 1 月 22

日收到案卷後，基於人道考量，將執行期日訂於春

節過後之 2 月 26 日，經合法傳、拘程序，隨即發

布通緝，並無耽誤相關程序等語。基隆地檢署書面

報告則表示：該署於 104 年 1 月 8 日收受傳真通知

後，當日即以公文傳真方式通知調查局新北市調查

處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派員

監控，該處於 104 年 1 月 19 日函覆表示對廖秀雄

持續側密瞭解，本件執行傳票亦由廖秀雄親收，加

以廖秀雄於偵審過程中皆按時出庭，尚無跡象認有

逃匿之情事，故未召集轄內司法警察單位另組專案

小組等語。 

(四)按防逃機制之設計，由案件繫屬之檢察署檢察長或

其授權之檢察官依案件性質召集轄區司法警察機

關協同辦理之，實務運作上並應以檢方為指揮帄臺

，負責協調轄區司法警察機關，以收統一事權之效

（參見 102 年 6 月 24 日最高法院檢察署肅貪督導

小組第 128 次會議決議）。卷查基隆地檢署於 104

年 1 月 8 日收受確保執行之傳真公文後，僅於當日

發函相關機關辦理，餘查無任何防逃之實際作為。

反觀吳健保案新北地檢署於 103 年 9 月 5 日收受高

檢署確保執行之公文，即召集該署與調查局臺北市

調查處人員開會研商；而臺南地檢署於同日收受新

北地檢署囑託執行後，亦立即於同日指示臺南市調

查處協助瞭解吳健保行蹤，再於 103 年 9 月 9 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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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閱主任檢察官邀集臺南市調查處、臺南市警局歸

仁分局、刑警大隊及臺南地檢署等人員召開會議，

決定監控勤務及交接事項。監控方法的選擇上，檢

察官就吳健保部分具體要求各機關採取 24 小時行

蹤掌握外，其他受刑人黎○君、曾○州部分則請警

方瞭解行蹤後，則以定期向警方報到及電話回報等

方式實施。相較之下，基隆地檢署檢察長涂達人顯

有疏忽而未盡其指揮督導之責。蓋縱認為檢察長有

衡酌案情，決定是否召集監控會議之裁量空間，但

廖秀雄屬基隆地區重大矚目案件之受刑人，已為檢

察長涂達人所自認，且廖秀雄客觀上有逃匿之虞，

並無不召集監控會議之正當理由。然基隆地檢署於

新北市調查處查覆廖秀雄實際行蹤之前，竟於 104

年 1 月 14 日即函覆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檢署，稱

本案業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處理云云，可見其主觀上似認為防逃業務僅需由承

辦檢察官以發函交治安機關辦理為已足，且基隆地

檢署函新北市調查處之公文，僅檢附高院判決書及

廖秀雄住居所地址，要求新北市調查處「請即依照

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確實辦理，請

派員監控被告廖秀雄以防止其逃匿」，並無協調司

法警察機關應如何監控之具體措施，從而僅能視為

防逃監控會議前，蒐報受刑人情資，用以擬具適當

之防逃措施之前置作業。新北市調查處既於同年 1

月 19 日函覆基隆地檢署廖秀雄之行蹤，並二次主

動詢問公文聯絡人謝易芬書記官而未獲具體之指

示，即難以苛求調查局人員應越俎代庖，在未經檢

察長或其授權之檢察官召集協調聯繫會議之情形

下，自行編排監控勤務，或自行協調其他司法警察

機關共同辦理防逃事務。至於涂檢察長推稱執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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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檢察官及執行檢察官未簽請其召開監控會議

等節，益徵其疏於掌握瞭解，任事消極失當，尚難

據以卸除其應依規定邀集轄區司法警察機關召開

防逃監控會議之職責。另執行檢察官唐道發明知廖

秀雄自 104 年 1 月 8 日判決確定，迄傳喚於 104 年

2 月 26 日到案執行，其間可能逃匿之空窗期長達 1

個半月之久，竟未陳請檢察長召開監控會議，亦未

指示司法警察機關採取具體之防逃措施，亦有疏失

。 

(五)卷查 102 年 6 月 24 日最高法院檢察署肅貪督導小

組第 128 次會議紀錄，法務部調查局提案反映：「

各地檢署辦理確保執行，多未先循聯繫作業要點所

列程序，由檢察長召集轄區司法警察機關研商，而

直接由檢察官發函予轄內司法警察單位要求配合

辦理，造成轄內司法警察單位需各自洽詢檢察官任

務應如何執行、如何分工等，除店宕執行效率外，

亦難收事權統一之效。」足見類似情形已長久存在

，詢據法務部調查局表示，該次會議雖決議依提案

內容辦理，然實際上仍無明顯改變，仍少見循法定

程序由檢察長召集轄區司法警察機關研商統合辦

理之適例等情，足見法務部未落實督導各地檢署檢

察長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召集轄內司法警察機關共研執行防範受刑人逃匿

工作，致防逃機制徒具形式，無法發揮應有功能，

亦顯有怠失。 

五、裁判確定後，法院將卷宗送交達地檢署前，檢察官得

否執行乙節，實務作法不一。法務部允宜督促檢察機

關對於已啟動防逃機制之對象儘速傳喚到案，並建立

案卷送達前執行之標準，以兼顧執行之公正性並縮短

重大政商罪犯逃匿之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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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務部表示，法院於宣判後，被告皆已知悉判決結

果，如被告有心不到案執行，確有可能利用尚未確

定或相關卷證尚未送達前之期間，逃避執行等語。

又鑑於重大政商罪犯有錢有勢，掌握資源，逃匿的

可能性遠較一般受刑人為高。本案吳健保及廖秀雄

自判決確定至傳喚到案之期日，前後均長達 1 個半

月之久（吳健保係 103 年 8 月 13 日至同年 9 月 30

日；廖秀雄係 104 年 1 月 8 日至同年 2 月 26 日），

明顯產生逃匿之空窗期。其中涉及裁判確定後，法

院將卷宗送交檢察官前得否執行之問題。吳健保案

部分，新北地檢署於未取得全卷之前，於 103 年 9

月 5 日即發文臺南地檢署囑託代為執行，臺南地檢

署於 103 年 9 月 9 日核發傳票通知吳健保於 103 年

9 月 30 日到案執行，而該案卷宗係 103 年 10 月 3

日始送達新北地檢署。反觀廖秀雄案，基隆地檢署

雖於 104 年 1 月 8 日收受最高法院檢察署傳真之案

號、主文及二審確定判決書，該署遲至 104 年 1 月

22 日收受案卷後，始核發執行傳票。足見裁判確定

後，法院將卷宗送交檢察官前，檢察官得否執行乙

節，實務作法不一。 

(二)詢據高檢署表示，實務做法不一係涉及法律見解之

適用。惟法務部於 101 年 6 月 29 日函復本院表示，

對於依「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列管之案件，貣訴之檢察署於確認案件已

經判決確定，並查明被告之住居所後，即得依刑事

訴訟法第 456 條本文規定執行之。又該部 96 年 9

月 17 日法檢字第 0960803283 號函就高雄地檢署法

律問題座談會及高檢署審查意見指出：「依刑事訟

訴法第 456 條前段規定，檢察官對於有罪之確定終

局判決，於最高法院函送主文通知及高院判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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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核發執行命令，無須待確定判決正本合法送達被

告」。本件吳健保案據新北地檢署表示，依高檢署

「刑罰執行手冊」，終審確定案件依據「最高法院

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知最高法院

檢察署辦理要點」檢具相關判決及主文通知最高法

院檢察署，如經最高法院檢察署依「防範刑事案件

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規定函轉所屬檢察署確保

執行，雖地檢署檢察官尚未收受全案相關卷證，仍

得對受刑人發執行命令，指揮執行等語。 

(三)法務部為解決檢察官於卷宗送交前可否依法執行

之爭議，固於 101 年 5 月 1 日函送司法院刑事訴訟

法第 456 條修正草案，增訂第 456 條第 2 項：「前

項情形，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於裁判法院送交卷宗

前執行之。」經司法院審查後送請立法院審議。惟

在相關修法通過之前，為降低重大刑事案件受刑人

逃匿之風險，兼顧判決執行之公帄性並維護司法威

信，法務部仍有必要督促檢察機關建立案卷送達前

執行之標準，並督導所屬對已啟動防逃機制之重大

刑事案件，儘速傳喚受刑人到案，以確保執行。 

六、吳健保案高院於 103 年 8 月 13 日宣示判決，迄同年 9

月 5日始因新北地檢署協調而提供緊急印製之判決書

，同年 10 月 2 日高檢署始收受全案卷宗；廖秀雄案

最高法院於 104 年 1 月 8 日駁回上訴而定讞，基隆地

檢署雖立即協調該院儘速檢送案卷，然因判決正本尚

未印製，迄同年 1 月 22 日檢方始收受卷宗，影響檢

察官指揮執行之時效，致生刑罰執行之空窗及被告藉

機逃匿之風險。司法院對於裁判書之印製、送達耗時

過久，以及如何有效縮短案卷移轉等行政作業時程，

允宜正視檢討並研擬可行改善措施，以符實需。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 458 條前段規定：「指揮執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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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揮書附具裁判書或筆錄之繕本或節本為之…

…。」又據法務部表示，現行刑事執行實務之一般

情況下，案件經判決宣示，須待判決定讞之法院，

將相關判決送達當事人，再整理全部卷宗檢送配置

之檢察署後，由檢察官依卷證內容，決定執行內容

及方法。 

(二)吳健保詐欺及恐嚇案於 103年 8月 13日宣示判決，

雖臺南地檢署於卷宗送達前即核發執行傳票，但執

行傳票依法仍須檢附判決書為之。據高檢署表示，

新北地檢署於 103 年 9 月 5 日上午向高院索取判決

書，高院表示該院判決係委外印製，迄索取時尚未

印製，無法提供判決書，幾經協調，商請高院先行

傳真判決主文及附表，立即分案辦理。新北地檢署

直至 103 年 9 月 5 日下午收受高院緊急印製之判決

書 3 份（僅有判決書，無卷宗）及高檢署確保執行

傳真函等語，惟此時距判決宣示已有 3 周。至於該

案高院於 103 年 6 月 27 日言詞辯論終結，迄同年 8

月 13 日宣判及 8 月 29 日交付裁判書原本乙節，詢

據王復生法官表示，該案一審判決 1400 多頁包括

附表，將所有的筆錄等資料全貼，包括傳聞證據與

案情無關全部照貼，對於抗辯也未指駁，必須詳細

一一再加以整理，而第一審判決內註明的頁數也與

卷宗不符，要一一核對等語，經核尚屬實情。亦即

本件雖與刑事訴訟法第 226 條所定，宣示裁判後當

日應交付裁判原本及同法第 311條宣示判決應自辯

論終結之日貣 14 日內為之等規定有違，然考量全

案卷證浩繁，判決書之撰寫及卷證核對需耗費相當

時間及精力，且該法條依實務見解係屬訓示之規定

，尚難以對案牘勞形之法官予以苛責。惟該案承審

法官於 104 年 8 月 29 日交付裁判書原本後，高院

迄同年 9 月 5 日始緊急印製判決書 3 份先送檢方，



27 

 

如高檢察署未協調索取，將可預見判決書之印製送

達期間將耗時更長；而廖秀雄案部分，據基隆地檢

署表示，廖秀雄共同對主管事務圖利罪（挪用中油

補助款案）係最高法院於 104 年 1 月 8 日判決駁回

被告上訴而定讞，該署於收受確保執行之公文後，

即由執行科科長聯繫最高法院承辦書記官，商請其

儘速檢送卷宗，惟經最高法院回復「判決書正本尚

未製作及送達」，直至 104 年 1 月 22 日，該案卷

宗方經高檢署函交該署辦理等語。可見裁判書之印

製、送達耗時過久，連帶影響卷宗送達檢方及檢察

官指揮執行之時效，產生刑罰執行之空窗及被告藉

機逃匿之風險。 

(三)有關判決書之印製耗時過久等節，詢據司法院表示

，日本立法例仍要求以紙本送達，韓國則需要申請

，德國過去可以電子文書送達，但現在又修改回應

以紙本送達，美國聯邦刑事規則認為須經本人的同

意。考量當事人收到電子文書恐無設備閱讀，且當

事人質疑電子文書內容無法閱覽，影響上訴期間之

計算，故目前仍在研議中等語。至於如何縮短案卷

移送之時程部分，經高院研商，認為有關「二審裁

判確定案件無待送達證書彙齊，可先送卷檢察官執

行」部分，經刑事訴訟當事人（檢察官或自訴人及

被告）均不爭執被告所犯係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所

列二審確定之案件，則一經宣示或公告判決，該案

件即已確定，無待送達證書彙齊，自可送請檢察官

執行。然被告所犯若不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之罪

，或是否屬於該條之罪尚有爭議，則應待送達證書

彙齊，甚且至上訴期間屆滿，當事人均未提貣上訴

後，方可送請檢察官執行等語。惟縱然二審確定案

件可先行檢卷送執行，但仍須等待判決書正本印製

完成送達檢方，檢察官始能核發執行命令。鑑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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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書印製耗時過久，不但花費大量金錢及人力，且

影響檢察官指揮執行之時效，衍生刑罰執行之空窗

及被告藉機逃匿之風險。司法院對於裁判書之印製

、送達耗時過久，以及如何有效縮短案卷移轉等行

政作業時程，允宜與時俱進，研擬可行改善措施，

以符實需。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四，提案糾正法務部、調查意見三提案

糾正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調查意見四提案糾正臺灣

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法務部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林勤

綱、壽勤偉檢察官之違失行為，依法官法為職務監督。 

三、調查意見四，函請法務部就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前檢察長涂達人之違失行為，依法官法為職務監督。 

四、調查意見五，函請法務部檢討改進見復。 

五、調查意見六，函請司法院參考改進見復。 

 

調查委員：林雅鋒、王美玉 


